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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会议没有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1 年 5 月 28 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8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8 日 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发西路 28 号洪涛股份大厦 22 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年新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了《关于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4 人， 代表股份 508,730,054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0.154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 人， 代表股份 425,302,608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3.569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83,427,44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584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1 人， 代表股份 32,450,735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561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32,226,23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543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224,50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77％。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年新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国

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梁侠、赵庆祥、池朝福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7,505,55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593％；反对 224,50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1％；弃权 1,0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226,2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2266%；反对 224,503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918%；弃权 1,0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816％。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7,505,55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593％；反对 224,50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1％；弃权 1,0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226,2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2266%；反对 224,503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918%；弃权 1,0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816％。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7,513,95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10％；反对 216,10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25％；弃权 1,0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234,6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2525%；反对 216,103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659%；弃权 1,0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816%。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7,505,55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593％；反对 224,50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41％；弃权 1,0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226,2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2266%；反对 224,503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918%；弃权 1,0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816％。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7,513,95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10％；反对 216,10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25％；弃权 1,0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234,6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2525%；反对 216,103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659%；弃权 1,0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816%。

6、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8,513,95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75％；反对 216,10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2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234,6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341%；反对 216,103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65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朱永梅律师、邬克强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

五、 备查文件
1、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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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涛股份”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通知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以送达方式递交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管。 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在
深圳市南山区高发西路 28 号洪涛股份大厦 22 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7 名，
实到董事 7 名。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常年法律顾问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年新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为满足公司管理及未来发展的需要，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经公司总裁提名 ,同意聘任唐世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
报》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财务总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9）。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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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财务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财务总监李中才先生的书
面辞职报告，李中才先生因工作安排原因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辞职后仍在公司任职。 李中
才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正常开展。截
至本公告日，李中才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公司及董事会对李中才先生在任职期间
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为满足公司管理及未来发展的需要，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公
司财务总监的议案》，经公司总裁提名,同意聘任唐世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唐世华先生曾任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离任后三年内再次被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原因为：唐世华先生对
公司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熟悉国家财经法规、财务会计制度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现代
企业管理知识，熟悉本公司所属行业基本业务，具备较强组织领导能力、财务管理能力和风险
控制管理能力。 唐世华先生离任监事前和离任监事后持有公司股份 157,500 股，未有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5 月 28 日

附件：
1、唐世华先生简历
唐世华，男，本科学历，会计师。 曾任职于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7� 年 12

月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财务部经理、 副总经理、监事会主席等职务。
唐世华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157,500 股；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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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以书面形式送达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高
发西路 28 号洪涛股份大厦 22 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推举简金英女士主持，经与
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选举简金英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
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1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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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2021 年 5 月 28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8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1 年 5 月 28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2021 年 5 月 28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江山路 2829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志兰女士。
本次股东大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及《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9 名， 代表股份总数为 209,980,459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7.809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6 名，代表股
份总数为 209,958,75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7.8048%；通过网络投票股东 3 名，代表股
份总数为 21,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049%。

2、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以外的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和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 人， 代表股份总数
为 22,8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052%，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
表 2 人，代表股份总数为 1,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003%；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
东 3 人，代表股份总数为 21,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049%。

3、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

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09,965,5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9%；反对

14,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7,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4.6491%；反对 14,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3509%；弃
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09,958,7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7%；反对

21,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4.8246%；反对 21,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754%；弃
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209,958,7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7%；反对

14,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1%；弃权 6,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4.8246%；反对 14,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3509%；弃
权 6,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246%。

4、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09,965,5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9%；反对

14,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7,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4.6491%；反对 14,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3509%；弃
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09,958,7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7%；反对
21,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8246%；反对 21,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75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向摩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4,174,75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65%； 反对

14,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6%；弃权 6,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4.8246%；反对 14,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3509%；弃权 6,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246%。

回避情况： 关联股东问泽鸿先生持有 167,896,000 股， 因是摩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而回避本议案表决；关联股东问泽鑫先生持有 7,820,000 股，因是问泽鸿先生的哥哥而回
避本议案表决； 关联股东朱志兰女士持有 68,000 股， 因是问泽鸿配偶的妹妹而回避本议案表
决。

7、审议通过《关于转让上海摩恩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4,181,55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4%； 反对

14,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7,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4.6491%； 反对 14,9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3509%；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回避情况： 关联股东问泽鸿先生持有 167,896,000 股， 因是摩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而回避本议案表决；关联股东问泽鑫先生持有 7,820,000 股，因是问泽鸿先生的哥哥而回
避本议案表决； 关联股东朱志兰女士持有 68,000 股， 因是问泽鸿配偶的妹妹而回避本议案表
决。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向全资子公司共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4,174,75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65%； 反对

21,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4.8246%；反对 21,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754%；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回避情况： 关联股东问泽鸿先生持有 167,896,000 股， 因是摩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而回避本议案表决；关联股东问泽鑫先生持有 7,820,000 股，因是问泽鸿先生的哥哥而回
避本议案表决； 关联股东朱志兰女士持有 68,000 股， 因是问泽鸿配偶的妹妹而回避本议案表
决。

9、审议通过《关于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4,174,75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65%； 反对

14,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6%；弃权 6,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4.8246%；反对 14,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3509%；弃权 6,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246%。

回避情况： 关联股东问泽鸿先生持有 167,896,000 股， 因是摩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而回避本议案表决；关联股东问泽鑫先生持有 7,820,000 股，因是问泽鸿先生的哥哥而回
避本议案表决； 关联股东朱志兰女士持有 68,000 股， 因是问泽鸿配偶的妹妹而回避本议案表
决。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1 年—2023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09,965,5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9%；反对

14,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7,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34.6491%；反对 14,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350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徐涛、薛冰鑫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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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上海细胞治疗集团有限公司

完成 D1 轮融资
暨工商登记变更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细胞治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细胞公司”）为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的参股公司，前身为上海细胞治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集团有限公司，细胞公司是
一家具有细胞治疗研发中心、细胞生产中心及细胞治疗临床应用中心为一体，具有显著转化医
学特征的细胞治疗工程技术公司，该公司一方面为细胞治疗的临床应用提供高效、特异、安全
的细胞治疗产品，另一方面根据临床需求，开发更为先进的细胞治疗产品、技术及生产工艺。
2021 年 4 月，细胞公司启动 D1 轮融资，本轮融资细胞公司获得长三角（上海）产业创新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建银国际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常州九洲创星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嘉兴海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吉量经济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萧稍经济发展中心（有限合伙）等合计 43,070 万元的投资。 本轮融资，公司并未出资，
此轮融资完成后，细胞公司估值为 693,070 万元，公司持有其 11.45%股权。

一、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增资前：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上海君祺致嘉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622.0807 15.5032%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53.1042 12.2119%

上海白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00 12.8406%

湖州白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2,642.6636 11.3111%

上海联新二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2,305.4011 9.8676%

宁波圆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1,810.6500 7.7499%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583.9588 6.7797%

群岛千帆（青岛 ）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1,531.1601 6.5537%

上海陆吾嘉精准医疗中心 （有限合伙） 1,347.7459 5.7686%

嘉兴兴晟众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950.3753 4.0678%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卡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694.5989 2.9730%

宁波保税区创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3.5495 1.7273%

宁波圆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237.5938 1.0169%

嘉兴乘黄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158.3959 0.6780%

上海安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58.3959 0.6780%

上海景波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 63.7183 0.2727%

合计 23,363.3920 100%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上海君祺致嘉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622.0807 14.54%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53.1042 11.45%
上海白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00 12.04%
湖州白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2,642.6636 10.61%
上海联新二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2305.4011 9.25%
宁波圆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1810.6500 7.27%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583.9588 6.36%
群岛千帆（青岛 ）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1531.1601 6.15%
上海陆吾嘉精准医疗中心 （有限合伙） 1347.7459 5.41%
嘉兴兴晟众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950.3753 3.82%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卡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694.5936 2.79%
宁波保税区创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3.5495 1.62%
宁波圆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237.5938 0.95%
嘉兴乘黄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158.3959 0.64%
上海安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58.3959 0.64%
上海景波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 63.7183 0.26%
长三角 （上海）产业创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59.4368 1.44%
建银国际资产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 287.5494 1.15%
常州九洲创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39.1552 2.16%
嘉兴海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233.9934 0.94%
上海吉量经济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 80.8733 0.32%
上海萧稍经济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 47.0862 0.19%
合计 24911.4863 100%

二、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情况
目前，公司与各股东已按照约定签订《关于上海细胞治疗集团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办理

完成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 2021 年 5 月 28 日领取了换发后的《营业执照》，主要信
息如下：
名称 上海细胞治疗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084104308E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园国路 1585 号 6 幢

法定代表人 丁娜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4911.4863 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13 年 11 月 29 日

经营范围

从事细胞治疗技术 、生物技术、实验室设备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 、技术
咨询 、技术转让，组织及细胞存储服务 、细胞制备服务 ，医疗行业投资 ，企业管理 ，企
业管理咨询 ，投资管理 ，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电子产品 、机电设备 、实验室
设备 、环保设备 、仪器仪表 、化工原料及产品 （除危险化学品 、监控化学品 、烟花爆
竹、民用爆炸物品 、易制毒化学品 ）、工艺品 、一类医疗器械的销售 ，自有房屋租赁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8 日

证券代码：002882� � � � � 证券简称：金龙羽 公告编号：2021-022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5 月 28 日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8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8 日 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街道吉华路 288 号金龙羽工业园办公楼 7 楼会

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永汉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1 年 5 月 24 日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 名，代表股份 276,005,200� �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3.7573� %。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7� � 名，代表股份 276,003,600� � � � � � �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7569�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2� 名，代表股份 1,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 %。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 7� � 名，代表股份 5,200� �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 %。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 名，代表股份 3,60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2� � 名， 代表股份 1,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 � � %。

3.公司董事、监事及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
会议，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了《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 同意 276,003,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95� � %； 反对

1,500� �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5� � %；弃权 0� � �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 0� �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700� � �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71.1538� � %；反对 1,500� �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28.8462� � %；弃权
0� �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

2、审议通过了《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 同意 276,003,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95� � %； 反对

1,500� �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5� � %；弃权 0� � �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 0� �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700� � �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71.1538� � � � %；反对 1,500� �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28.8462� � %；弃权

0� �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
3、审议通过了《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及决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 同意 276,003,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95� � %； 反对

1,500� �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5� � %；弃权 0� � �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 0� �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700� � �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71.1538� � � %；反对 1,500� �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28.8462� � %；弃权
0� �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

4、审议通过了《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结果： 同意 276,003,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95� � %； 反对

1,500� �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5� � %；弃权 0� � �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 0� �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700� �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71.1538� � %；反对 1,500� �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28.8462� � %；弃权
0� �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

5、审议通过了《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276,005,2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权 0� � �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200� � � �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 � %；反对 0� � �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权 0� � �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276,005,2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权 0� � �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200� � �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 %；反对 0� �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权 0� � �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276,005,2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权 0� �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200� �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 %；反对 0� � �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权 0� � �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276,005,2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权 0� � �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200� �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 %；反对 0� �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权 0� � �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吴永富 、 黄环宇 律师出席并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会议记录人签字的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5 月 29 日

证券代码：300948� � � � � 证券简称：冠中生态 公告编号：2021-027

青岛冠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冠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1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预案情况
1、 公司 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拟以实施利润分配预案时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80 元（含税），若以截至 2021 年 4 月 23 日公司
总股本 93,340,000 股为基数，共分配现金红利不超过人民币 7,467,200 元（含税）,� 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140,010,000 股。 本次利润分配不
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
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方案则按“现金分红比例、转增股本比例固定不变”的原则
实施。

2、自上述预案披露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及其调整原则

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93,34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 0.8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
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72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
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000000 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
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6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8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93,340,000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140,010,000 股。
三、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 年 6 月 3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 年 6 月 4 日。
四、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1 年 6 月 3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 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 2021 年 6 月 4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

不足 1�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
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特别
说明： 上述说明适用于采用循环进位方式处理 A 股零碎股的情形， 上市公司申请零碎股转现
金方式处理零碎股的，应另行说明零碎股转现金方案。 ）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1 年 6 月 4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59 青岛冠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01*****196 许剑平

3 08*****325 青岛和容投资有限公司

4 08*****333 青岛博正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 年 5 月 27 日至登记日：2021 年 6 月 3 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 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21 年 6 月 4 日。
七、 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 、无限 售流通 股 (包 括
高管锁定股 ) 22,132,101 23.711 11,066,050 33,198,151 23.711

二 、有限 售流通 股 (不 包
括高管锁定股) 71,207,899 76.289 35,603,950 106,811,849 76.289

三、总股本 93,340,000 100.000 46,670,000 140,010,000 100.000

注：最终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数据为准。
八、 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140,010,000 股摊薄计算，2020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0.4535 元。
2、公司相关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承诺，在锁定期（包

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 若本次发行后公司
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
应调整。 根据上述承诺，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对上述最低减持价格限制亦作
相应的调整。

九、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游云路 6 号青岛冠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联系人： 张方杰、田纳纳
咨询电话：0532-58820001
传真电话：0532-58820009
十、 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2、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青岛冠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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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5 月 28 日下午 14:55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8 日上

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 和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8 日 9:15 至 15:00 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福田路 10 号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 号厂房 2 楼培
训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兆春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3 人，代表股份 100,353,938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1.841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出席的股东 10 人，代表股份 100,000,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1.588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 13 人，代表股份 353,83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2533％。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4 人，代表股份 353,93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3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出席的股东 1 人， 代表股份 1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通过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 13 人，代表股份 353,83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33％。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
师列席本次会议，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审议并通过

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0,327,83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740％；反对 26,1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26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27,83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2.6258％；反对 26,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7.3742％；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韩雪律师、欧阳婧娴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北

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
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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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以及 2020 年 12 月 25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所属相关子
公司、孙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400,000
万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
品，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
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2020-160 号、2020-161 号和 2020-169 号）。

现将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委托方 受托方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起始
日期

到期
日期

产品
类型

深 圳 光 启 超 材
料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分 行
科发支行

招商银行单位大
额 存 单 2018 年
第 2817 期

30,000 2021 年 5 月
27 日

2021 年 12 月
11 日 大额存单

二、审批程序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以及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
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和期限均在审批范围内，无需另
行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三、 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尽管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品种属于低风险品种， 但金融市场受

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
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风险。

2、风险控制措施
针对投资风险，上述投资应严格按照公司相关规定执行，有效防范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

全。 拟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

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4）公司财务部必须建立台账对短期投资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

用的账务核算工作；
（5）公司将严格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

内的风险短期投资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四、实施现金管理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所属相关子公司、孙公司本次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

确保公司及所属相关子公司、 孙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进行的， 本次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
为，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
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 360,500 万元

（含本公告涉及现金管理产品）。
六、备查文件
1、相关银行理财产品的协议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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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

郭倍华女士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数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质 押 起 始
日

解 除 质 押
日 质权人

郭倍华 是 16,331,097 10.60% 4.00% 2021/1/22 2021/5/27
云南国际
信托有限
公司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 计 质 押/
冻 结 /拍 卖
等数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刘少云 117,853,701 28.84% 53,650,000 45.52% 13.13% 53,650,000 100% 64,203,701 100%

郭倍华 154,116,379 37.71% 41,310,000 26.80% 10.11% 41,310,000 100% 112,806,379 100%
韩 丹 3,021,890 0.74% 0 0% 0% 0 - 3,021,890 100%
珠海横琴珑
欣企业管理
中心 （有限
合伙 ）

27,197,008 6.66% 0 0% 0% 0 - 27,197,008 100%

合计 302,188,978 73.95% 94,960,000 31.42% 23.24% 94,960,000 100% 207,228,978 100%

注：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被冻结的情况，其所持有限售条件股份均
为首发前限售股。

二、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公司控股股

东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且本次解除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控股股东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
将严格遵照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353� � � � � � � � �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2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加纳项目进展暨收到仲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杰瑞股份”）于 2020 年 2 月 15
日披露了《关于加纳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司向伦敦国际仲裁庭（London� Cour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以下简称“LCIA”）就加纳项目对 Ghana� National� Gas� Company� Limited（加纳国家
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NGC”）提起仲裁申请。 上述事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2020-014 号公告。

本仲裁事项涉及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未达到重大诉讼、仲
裁标准。

一、 上述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
2021 年 5 月 28 日，公司收到 LCIA 关于本事项的终审裁决书（FINAL� AWARD），裁决情况

如下：
（一）仲裁当事人
申请人：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Ghana� National� Gas� Company� Limited

（二）裁决结果
1、GNGC 向公司支付 14,772,371 美元；
2、GNGC 向公司支付截至本裁决日未付费用的利息 1,146,675.83 美元；
3、GNGC 向公司支付法律费用及其他开支 325,545.18 美元，及仲裁费用 17,121.50 英镑；
4、上述金额共计 16,244,592 美元并 17,121.50 英镑；
5、自裁决之日至 GNGC 付款之日，GNGC 再向公司支付 1,956.78 美元 / 天的利息；
6、要求 GNGC 在裁决书发出之日起 30 天内，向公司支付上述款项。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公

司连续十二个月内未达到诉讼披露标准的其他未完结诉讼涉案总金额合计 15,437.12 万元。
三、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为加纳项目开展的相关工作所花费的支出已在发生时计入发生年度的当期损益，该

费用支出不会影响公司 2021 年度及以后年度经营业绩； 若 GNGC 履行终审裁决书规定的义
务，将对公司收款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本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但目前裁决结果尚未实际执
行，执行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
仲裁结果执行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8 日


